交办：2025018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举办

晋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

及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为提升晋江市农业品牌知名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晋江农业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升级，通过赛事活动加强农业品牌培育，适应农产品包装创新发展趋势挖掘优质农产品故事，传播品牌价值提升农产品包装水平，特举办“晋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及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征集活动方案”（活动方案详见附件），请各地发动镇（街道）相关企业、团体、个人积极参加。

附件：晋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及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征集活动方案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4月8日
附件

晋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及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征集活动方案

一、大赛主题

生态农业·品质晋江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三、征集对象

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应征者可以组织名义或个人名义报名参加。
四、参赛要求
（一）设计方向

大赛参赛作品设计方向需要围绕“生态农业·品质晋江”主题征集晋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以及晋江特色农产品“衙口花生”“晋江胡萝卜”“金井鲍鱼”开展包装设计，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和三种不同产品包装设计为一组参赛作品。

（二）晋江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设计要求
1.作品应紧扣“生态农业·品质晋江”的主题，并能与晋江、创意、创新元素有机融合，作品要求积极向上、蓬勃有力，富

有晋江特色、闽南风格。
　　2.作品设计形式为平面彩色，包括标识、字体、颜色、组合等。
3.作品应简洁大方、时尚典雅、形神兼备、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易于识别与传播。
4.作品应能适用于杂志印刷、网站发布、电视屏幕、广告宣传、办公用品、指示系统、环境布置、印刷品、服装、车辆、徽章及衍生品等。
5.作品应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6.作品一律不退稿，所有来稿请自留底稿。

（三）农产品包装创新设计包装设计要求
1.包装设计内容需融入区域公用品牌标识Logo，可融合闽南古厝、晋江经验等元素，并且能够体现产地的地标性建筑，提升包装地域性识别度。

2.包装设计结构须符合所选农产品形体，并根据农产品形体的特点，在结构空间上充分优化，功能上符合保护农产品新鲜度、防压、防潮、透气等要求，同时兼顾便携性与展示性，适合线上线下销售场景使用。

3.包装设计鼓励采用可降解、可循环材料；设计需以轻量化、模块化为主，避免过度包装浪费，进而降低运输损耗与碳排放。

五、奖项设置
1.活动截止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组织网络投票评选出参赛入围作品15名，并组织专家从入围作品中评选出金奖1名（奖金3万元/名、证书）、银奖2名（奖金2万元/名、证书）、铜奖3名（奖金1万元/名、证书）。

2.入围未获奖者每名奖金（设计制作费）1000元。

3.评选结果将在当地媒体上公布。

六、参赛方法
1.每个参赛团体和个人提交作品方案不限数量。
2.提交作品需附文字说明一份，简单描述每样设计作品的灵感来源、设计思路及创意说明（500字以内）。
3.设计作品须注明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联系方式，并提供个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4.提交方式：

①电子邮箱提交：图案控制在600×600像素以内，大小控制在300kb—500kb，所有作品转换成JPG格式后提交发送至（jjppsjds@163.com）。

七、时间安排
1.作品征集：2025年4月—6月

2.初评评审：2025年7月上旬

3.终评与颁奖：2025年8月下旬

（注：大赛各环节时间安排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以具体实施为准）
八、成果管理
（一）知识产权归属

1.所设计的作品应为原创，且未在国家商标局注册过，为第一次发布，未侵犯他人著作权；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由设计者承担所有法律责任，所造成的损失，征集方有权追偿索赔。
2.所有设计作品一旦入围，设计方必须提供以上要求设计作品完整的方案，包括各种矢量图形源文件和所用到的字体，以方便进行修改完善和印刷。
3.入围的设计作品，征集方支付设计制作费后，即拥有该作品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使用权和发布权等，有权对设计作品进行修改、组合和应用。
4.设计作品一经采用，所有权、修改权和使用权均归征集方所有，设计者不得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该设计作品（包括著作权、使用权、发布权以及对设计作品进行修改、组合、应用等权利）。如果设计者构成侵权，征集方保留依法追究设计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5.征集结果公布后，未入围的作品即可自行处理。投稿人请

自行保留投稿作品的底稿，征集方不予退稿，征集方对本次征集活动保留最终解释权。
6.参加此设计投稿者被视为同意并接受以上所有声明条款。

（二）争议处理

1.参赛者严禁抄袭或仿冒别人的产品或设计作品。一旦发生参赛者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与他人就参赛作品存在知识产权争议问题，主办方有权取消参赛者资格及相关荣誉，并追回奖金。因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侵权导致的法律责任全部由参赛者自行承担，并赔偿由此给大赛和主、承办方造成的损失。

2.如参赛者之间因为参赛事宜或参赛产品发生任何争议，首先应当协商解决。如参赛者各方无法自行解决争议，则大赛主办方可以从中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各方自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3.如其他方对参赛产品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则由参赛者自行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坤明  联系电话：0595-85667110


